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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300245      证券简称：天玑科技      公告编号：2024-120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 年 12 月 5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 年 12 月 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5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5 日 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 1016 号科技绿洲三期 6 号楼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苏博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 年 11 月 28 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上海天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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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总数合计为 42,079,9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057%。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合计为

835,8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合计为 41,244,1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3.9235%。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313,457,493 股，其中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17,238,987 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

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96,218,506 股。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总数合计为 629,6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6%。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合计为

2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合计为 629,4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125%。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上海市浩信律师事

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苏博先生、徐江先生、陆廷洁女士、叶磊先生、

聂婷女士、张星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202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 关于选举苏博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74,1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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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9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1.02 关于选举徐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64,72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5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3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1.03 关于选举陆廷洁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63,0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8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48%。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1.04 关于选举叶磊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62,0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8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8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1.05 关于选举聂婷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64,3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1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0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1.06 关于选举张星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66,8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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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4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6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8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乐嘉锦先生、张双鹏先生、孙冬喆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

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关于选举乐嘉锦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67,6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1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02 关于选举张双鹏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71,7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5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0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03 关于选举孙冬喆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61,71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4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4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黄静女士、连寅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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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3.01 关于选举黄静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67,7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18%。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3.02 关于选举连寅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464,1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7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陈玉凤女士、万时誉女士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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